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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保險機器因承保危險致使其一部份遭受損毀或滅失時，其賠償金額以所發生有關為使受損部

份恢復其原有功能之修換費用、運費及再裝置費用為限，若有加付關稅之損失，則僅在保險金

額已包括全部關稅之情況下始能獲得賠償。 
無論在任何情況下，保險公司之賠償責任以整部機器之保險金額為限。 
 


